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2022 版） 

附加工作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老服务机

构责任保险（2022 版）》（以下简称为“主险”）后，方可投保本附加险。凡涉及

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之处，

以主险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发生下列情形导致人身伤亡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

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二）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 

（四）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五）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

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六）在工作时间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犯罪、自杀、自残、斗殴，或因受酒精、毒

品、药品影响造成自身人身伤亡的； 

（二）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因疾病（包括职业病）、分娩、流产以及因上

述原因接受医疗救治的，但属于本条款第三条第（三）项约定的不在此限； 

（三）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因投保时已患有的疾病发作（包括职业病）或

分娩、流产导致伤亡的； 

（四）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未遵医嘱，私自过量或不足量服用、涂用、注

射药物或进行任何非治疗工伤所必须的手术； 



（五）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或无有效资格证书

而使用各种专用机械、特种设备、特种车辆或类似设备装置，造成自身人身伤

亡的； 

（六）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包括港、澳、台地

区）发生的人身伤亡。 

第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高风险运动、活动，

并因此导致人身损害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责任限额与免赔额（率） 

第六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包括每次事故每人伤亡责

任限额、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误工费用责任限额）、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

载明。本附加险的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包含在主险相应责任限额内。 

第七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每次事故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

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同时约定了免赔额和免赔率的，免赔金额以免赔额和按照免赔率计算的免

赔金额二者高者为准。 

赔偿处理 

第八条 发生本附加险保险责任事故，保险人按照以下约定负责赔偿： 

（一）对于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在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率)后进

行赔偿，并且不超过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其中对每人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每次

事故每人责任限额。 

（二）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多次事故承担的本保险合同规定的赔偿金

额之和累计不超过累计责任限额。 

（三）本附加险与工伤保险是并行关系，因保险事故导致被保险人工作人

员死亡或伤残的，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向保险人或者工伤保险进行索赔。无论被

保险人是否向工伤保险索赔，保险人负责对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在本附加

险合同约定的限额内进行赔偿。 

（四）对被保险人工作人员因保险事故造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按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对受

害人的死亡赔偿金计算，对每人的死亡伤残赔偿金额不超过每次事故每人伤亡

责任限额。 

（五）对被保险人工作人员因保险事故造成伤残的，伤残级别依照《劳动

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GB/T16180-2014）确定；保险人对伤残赔偿金按

照附表对应的伤残赔偿比例乘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对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最高不超过每次

事故每人伤亡责任限额。 



（六）对被保险人工作人员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依照当地工伤保险待遇规

定的标准在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 

医疗费用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食宿费、康复费用、生活护理

费、辅助器具费。其中，停工留薪期内生活护理费每日赔偿标准以被保险人所在

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1人的标准/30 为限。 

（七）误工费用：经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证明，被保险人的雇

员暂时丧失工作能力超过五天以上(不包括五天)的，在超过 5天的治疗期间，原

则上每人每天按当地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赔偿误工补助；但投保人与保险

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的，以保险单中约定为准。在医疗期满或者评定伤残等

级后，此项赔偿责任终止，最长不超过 365 天。原则上赔偿金额的公式为： 当

地最低月工资/30×（实际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天数－5 天）。对每人的误工费赔

偿金额不超过每次事故每人误工费用责任限额。 

（八）如被保险人工作人员已经从工伤保险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医疗费用、

误工费的全额赔偿，则保险人对医疗费用、误工费不承担赔偿责任；如被保险人

工作人员已经从工伤保险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医疗费用、误工费的部分赔偿，则保

险人仅对剩余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释义 

【工作人员】：指与被保险人签订劳动合同或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

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接受被保险人给付的劳动报酬，且符合

国家劳动法规定的合法劳动者，也包括退休返聘的人员、劳务派遣人员或兼职人

员、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和徒工、实习生。 

附表： 

项目 

序号 
伤残级别 伤残赔偿比例 

（一） 一级伤残 100％ 

（二） 二级伤残 80％ 

（三） 三级伤残 70％ 

（四） 四级伤残 60％ 

（五） 五级伤残 50％ 

（六） 六级伤残 40％ 

（七） 七级伤残 30％ 

（八） 八级伤残 20％ 

（九） 九级伤残 10％ 

（十） 十级伤残 5％ 

 


